
衡阳市城区征收农用地
区片综合地价更新调整政策解读

湖南省人民政府 2024 年 1月 11 日发布了关于调整湖南

省征地补偿标准的通知（湘政发〔2024〕1 号），现将有关内

容解读如下：

一、起草背景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八条“征收

土地应当给予公平、合理的补偿，保障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

水平不降低、长远生计有保障。征收土地应当依法及时足额

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农村村民住宅、其他地上

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费用，并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

费用。征收农用地的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标准由省、自

治区、直辖市通过制定公布区片综合地价确定。制定区片综

合地价应当综合考虑土地原用途、土地资源条件、土地产值、

土地区位、土地供求关系、人口以及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

素，并至少每三年调整或者重新公布一次。”及湖南省人民

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湖南省人民政府 2023 年度重大行政

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湘政办函〔2023〕34 号），我市

按照相关程序组织开展了衡阳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

更新调整工作。

二、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结合 2021 年我市的征收农

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此次我市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更新

调整工作从实际出发，按照技术规范，通过开展征地补偿标

准实施情况调查和依据数据资料分析，科学、合理统筹调整

测算区片综合地价。

三、主要内容

此次征收农用地区片综合地价更新调整于 2023 年 10 月

27 日在衡阳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召开了听证会，充分征求了

各城区人民政府、有关市直部门及部分群众代表的意见，收

集相关建议，经过两轮修改，报省自然资源厅。

1、我市城区本轮征地区片共划分为两类区片，即：I 级

区片和 II 级区片，本轮从上轮 II 区纳入本轮 I 区范围的有

茶山坳镇新华村、东阳渡街道光辉村、岳屏镇公益村、雨母

山镇二塘村、角山镇角山村、利民村、三星村等合计 7 个村。

2、我市城区现行征地补偿标准（水田为基准）区片Ⅰ

的综合地价为 104580 元/亩，区片Ⅱ的综合地价为 88200 元

/亩。本次更新调整后区片Ⅰ的综合地价为 107100 元/亩，

较现行的补偿标准相比，上涨了 2520 元/亩，调整幅度增长

了 2.41 %；区片Ⅱ的综合地价为 90200 元/亩，较现行的补

偿标准相比，上涨了 2000 元/亩，调整幅度增长了 2.27%。

本次更新调整后的区片综合地价略高于现行的征地补偿水

平，平均增长幅度为 2.34%。根据《湖南省征收农用地区片



综合地价更新调整技术操作规程》中“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

控制上涨幅度不低于 0 不超过 5%”要求，我市本轮征收农用

地区片综合地价更新调整成果完全符合政策要求。

四、解决的问题

根据社会经济发展，切实维护被征地人民群众权益，保

障被征地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降低。


